
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文罚字〔2018〕第12号

当 事 人：广州市白云区锦果鸿纸品厂

证照名称及编号：营业执照 91440101304703952K 

法定代表人： XXX

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住所（住址）：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鹤边员村细松园工业区Al栋之一

成立时间：2014年09月12日

经营范围：造纸和制品业

2018年6月19日17时30分至19时 30分，广州市白

云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 “本局” ）执法人员在

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 申辩和申请回避的权

利后， 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 鹤龙街鹤边 员 村 细 松 园工 业 区 Al

栋之 一 的广州市白云区锦果鸿纸品厂（即当事人）进行执法

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正在装订出版物。 负责人XXX （即

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现场只出示了《营业执照》，其经营

范围显示为·建纸和纸制品业，未能提供《印刷

及印刷宗教内容出版物的准印证。 当事人涉嫌擅自从事印刷 

经营活动 。 执法人员现场依法拍照取证、开具《现场检查（勘

验）笔录》、 《调查询问通知书》等执法文书，并将车间内

发现的印刷品暂时现场封存 。 2018年6月20日对当事人车 

间内的印刷品进行异地登记保存 。 2018年6月25日下午，

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XXX 到本局接受了调查询问，其确认



当事人在赤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装订涉案印刷

品， 并表示当事人装订的涉案印刷品的违法经营额不足两千

元， 而且由于涉案印刷品已被本局先行登记保存， 未能交付

给委托方，亦未收到任何装订费用。 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

本局于 2018年6月26日对当事人涉嫌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

动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经调查， 当事人领取《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04703952K）后， 在未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的

情况下，从事印刷经营活动，违反了《印刷业管理条例》（2 017 

年3月1日修订）第八条的规定。

以上事实， 有以下证据证实：
l、 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l份， 证明当事

人身份及经营范围；

2、 当事人提供的法定代表人 XXX 身份证复印件l份，证

明法定代表人 XXX 的身份；

3、 当事人提供的装订委托书 l份和委托书复印件2份，

证明当事人未经许可， 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

4、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云文检（勘）字C 2018 ) 

第17-1、 17-2号］ 1份、 《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 《证据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云文保字C 2018 ）第18号］ 1份、《证

据先行登记保存清单》1份、 《调查询问笔录》1份、 执法

人员现场拍摄的照片4张， 证明当事人未经许可， 擅自从事

印刷经营活动。
本局已依法将《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 （（云）文罚告字

〔2018〕第12号）以书面形式直接送达当事人， 并告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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